
◎107(含)學年度起應用科技學院不分系學士班畢業條件 

I.畢業最低學分： 

學院 系、學程、班 畢業最低學分數 

工程學院 

機械工程系 133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128 
營建工程系 133 
化學工程系 133 
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133 
先進科技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128 

電資學院 

電子工程系 133 
電機工程系 133 
資訊工程系 133 

管理學院 

工業管理系 133 
企業管理系 128 
資訊管理系 128 

設計學院 
設計系 133 
建築系 133 

人文社會學院 應用外語系 132 
應用科技學院 應用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130 

II.必修科目： 

1.共同必修科目：共同必修科目表 

111-112 學年度、109-110 學年度、108 學年度、107 學年度 

2.專業必修科目：下列擇一適用 

(1)以高中生申請入學管道入學之學生： 

依照該系別所有規定的課程進行修讀，包括 

各系必修課程查詢 以及 大學部學生必、選修學分及畢業學分一覽表 

(2)以技優保送及運動績優管道入學之學生： 

依照主修系之雙主修科目及學分規劃，並加修依據各主修系所訂定「職業倫理」之相對應課程(職

業倫理請洽詢各系)： 

112、111、110、109、108、107 

備註： 

A.不分系學士班學生須通過： 

(A)基本設計(一)、基本設計(二)、設計素描(一)、設計素描(二)、模型製作，方得以設計系工業設計

組為主修。 

(B)基本設計(一)、基本設計(二)、設計素描(一)、設計素描(二)、文字造形，方得以設計系商業設計

組為主修。 

B.所有經甄選進入「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及「應用科技學士學位學程」者、經申請進入「先

進科技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者，仍依該學程所有規定的課程進行修讀，課程內容請參考 2.(1)說明。 

C.醫學工程學士學位學程自 108 學年度起、色彩影像與照明科技學士學位學程自 109 學年度起停止受

理雙主修申請。 

https://www.academic.ntust.edu.tw/var/file/48/1048/img/2570/172159125.pdf
https://www.academic.ntust.edu.tw/var/file/48/1048/img/2570/277020514.pdf
https://www.academic.ntust.edu.tw/var/file/48/1048/img/2570/478314055.pdf
https://www.academic.ntust.edu.tw/var/file/48/1048/img/2570/872139279.pdf
https://dss20.ntust.edu.tw/edua/list/lst_eduneed.aspx
https://academic.ntust.edu.tw/var/file/48/1048/img/2570/657854074.pdf
https://academic.ntust.edu.tw/var/file/48/1048/img/2790/112double.pdf
https://academic.ntust.edu.tw/var/file/48/1048/img/2790/111double.pdf
http://demoadmin.ntust.edu.tw/var/file/48/1048/img/2790/110double.pdf
http://demoadmin.ntust.edu.tw/var/file/48/1048/img/2790/815083744.pdf
http://demoadmin.ntust.edu.tw/var/file/48/1048/img/2790/608017995.pdf
http://demoadmin.ntust.edu.tw/var/file/48/1048/img/2790/383729329.pdf

